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中華民國 56年 9月 22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第 1次校務會議訂定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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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23日第 120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10條條文 

中華民國 112年 11 月 22日第 131次校務會議修正第 2條及第 6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

條之規定設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 

第二條 本會議出、列席人員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七條所規定之人員組成之。 

第三條 本會議各代表之產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規定辦理之。 

第四條 本會議審查議決下列校務重大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校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之訂定、修正及廢止。 

三、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學位學程、處、館、部、室、中心、進修推廣

學院、附屬機構、各種委員會及小組之設立、變更及停辦等事項。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國際事務及其他

事項。 

五、教學評鑑辦法。 

六、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七、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八、校長候選人同意權之行使。 

第五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

之一以上連署請求召開臨時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如有全校性重大

事項，校長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第六條 本會議得視需要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並提出報告。  

本會議每次開會得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申請旁聽，至多以五名為限，採事先申請

辦理，若有多餘名額，再以現場報名辦理。申請旁聽者，會議當日應攜帶本校教

職員工生證或有相片可茲辨識身分證件辦理報到。 

第七條 本會議為明瞭校務之實際情況，各單位主管人員之工作報告應以書面方式為之。 

本會議口頭補充報告以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 

第八條 提出本會議之議案，除由各學術及行政單位，暨各附屬機構、各種委員會及小組

提案者外，其餘之提案應有會議代表五位以上之連署。所有議案須提請校務會議

常設委員會審查，但有關法案訂定之議案，應先經本校法規委員會審查通過。 

提案如須合併，或不予列入議程，應由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召集人向提案人說明

原因。 

臨時動議案件須有出席人員十分之一附議始可成案。超過開會預定時間，不得提

出臨時動議。 



第九條 校長因故不能主持本會議時，由副校長代理主席；副校長因故亦不能主持本會議

時，由教務長代理主席。 

第十條 本會議開會時出席人員應親自出席，法定代表如因事故不克出席時，得由經核定

之職務代理人代為出席，惟受委託者，以代理一人為限。其餘代表不得委託他人

出席，未請假者視為缺席。本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非

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不得為決議。惟經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含）之決

議認定屬特別重大事項，非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同意，不得為決議。 

第十一條 經決議之議案除復議外不得再行提出，復議動議應於該次會議未散會前由大會出

席人員過半數同意之。 

第十二條 本會議就審議案件所為之決議，如校長認為有窒礙難行者，應交下次會議或臨時

校務會議覆議，覆議結果仍有出席代表三分之二維持原議，校長應執行校務會議

之決議。 

第十三條 本會議以秘書室為業務承辦單位，負責協調與議事工作，議程於會議前一週送交

出席人員，開會時應全程錄音，至少保留三年。當次會議代表有調閱之權利，本

校教職員工生得申請調閱，調閱作業事項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悉依照內政部公布施行之會議規範暨本校有關規定辦理之。 

第十五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